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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執行目的：  
教學實況錄影（Video-taping）為提昇教學技巧常用的方法之一。透過觀看授課實況光碟，  
教師不但可觀察自我教學技巧，亦可檢核課程設計與教材教具的適用性，藉以改善課堂教學。  
有鑑於多數教師並不具備教育學程或師範院校背景，並不熟悉教學理論及教學方法，為提供  
教師更專業的教學意見，擬邀請校外具備教育專長背景教師及各學科領域之優良教師組成教  
學諮詢團體，於觀看光碟後給予授課教師專業意見，以鼓勵教師規劃改進教學策略，全面提  
昇本校教學品質。  
二、參與對象：   
(一)新進教師。  
(二)其他有意願之教師。  
三、執行方式：  
課室觀察宜避免造成教師課堂負擔及影響學生上課情緒，以拍攝一節課為原則，並檢附該堂  
上課之教學大綱；若教師有特殊要求，需事先知會教師發展暨教學資源中心教師專業組同仁。  
詳細程序圖如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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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獎助方式： 
(一)每位教師每學年至多申請2門課程為上限，完成後由本中心頒發證書。 
(二)參與課室觀察，擔任被觀察者，依教師專業組核定之教師實際參與情形，  
  計入教學評鑑採計項目。  
(三)擔任校內外專家審查者，由教師專業組視實際審查課程數，核給諮詢費。  
  校內專家學者諮詢費依「1,000/課程」之標準支給；校外專家學者諮詢費依  
  「1,500/課程」之標準支給。  

五、教師專業組應統計分析課室觀察的審查意見並評估執行成效。  
六、本要點經教師發展暨教學資源中心執行委員會通過後公告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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